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磨耳朵记考点 第 01 讲

第一章 总 论

【知识点】法律体系

一、法律体系只包括现行的、有效的、国内法（不包括国际法）。

二、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

【知识点】法律行为与代理

一、民事法律事实

二、民事法律行为



中级经济法《磨耳朵记考点》 第一章 总 论

#DownID#:77366559 #Time#:1775448823981#Type#:file

三、法律行为的分类

【磨眼睛口诀】（全书涉及到的要式合同归纳）

（1）商借建设搞技术、卖房抵质保融租

【解释】除自然人之外的借款合同、建设工程合同、技术开发合同、商品房买卖合同、

抵押合同、质押合同、保证合同、融资租赁合同

（2）人借钱，定管用；

【解释】自然人借款合同、定金合同、保管合同、借用合同

四、法律行为的要件

【靖点提示】民事法律行为先看是否“成立”，再看是否“生效”

【解题思路】

一般情况成立即生效。

【链接 1】自然人

①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（资格）始于出生，终于死亡。

②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。（能否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）



中级经济法《磨耳朵记考点》 第一章 总 论

#DownID#:77366559 #Time#:1775448823981#Type#:file

【链接 2】附条件、附期限

类别 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 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

区别 条件不一定成就！ 期限必然到来！

含义

所附条件必须具备以下要件：

①是将来发生的事实，已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条件；

②是不确定的事实；

③是当事人任意选择的事实，而非法定的事实；

④是合法的事实；

⑤所附条件限制的是法律行为效力的发生或消灭，而

不涉及法律行为的内容，即不与行为的内容相矛盾。

法律行为所附期限可以是明

确的期限（如：2026 年 11

月 11 日），也可以是不确

定的期限（如：某人死亡之

日）。

类型 效果

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
生效条件 条件成就时，行为生效

解除条件 条件成就时，行为失效

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
始期 始期到来，行为生效

终期 终期到来，行为失效

【靖点提示】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当事人恶意促成条件成就的，应当认定条件没有

成就；当事人恶意阻止条件成就的，应当认定条件已成就。（干坏事就事与愿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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磨耳朵记考点 第 02 讲

【知识点】效力待定、无效法律行为

并非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定都是无效的，下列情形原则上

由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即可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，不应该认定民事法律行

为无效。

（1）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，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

响显著轻微，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有失公平公正。

（2）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、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

利益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，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（重点掌握）；

（3）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当事人一方加强风险控制、内部管理等，对方无能力或者无义

务审查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，认定合同无效将使其承担不利后果；

（4）当事人一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违反强制性规定，但是在合同订立后其已经具备补正

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却违背诚信原则不予补正；

（5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，该合同的履行并非

当然违法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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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”的情形:

情形 例外

①合同影响政治安全、经济安全、军事安全等国

家安全的; 当事人确因生活需要进行交易，未给

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，且不影

响国家安全，也不违背善良风俗的，

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。

②合同影响社会稳定、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损害社

会公共利益等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;

③合同背离社会公德、家庭伦理或者有损人格尊

严等违背善良风俗的。

【靖点提示】无效法律行为并非不发生任何法律后果，可能引发侵权责任、缔约过失责

任或公法上的责任等。

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，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，其他部分仍然有效。

情形 举例

（1）法律行为标的之数量超过法律

许可范围

《民法典》第五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:“定金的

数额由当事人约定;但是，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

的 20%，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。”

（2）法律行为的内容由数种不同事

项合并而成，其中一项或数项无效

如约定赠与金钱与枪支若干，其中，仅赠与枪支

的部分无效

（3）法律行为的非主要条款，因违

反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而无效

如雇佣合同约定“工伤概不负责”该条款被认定

无效，并不会影响雇佣合同其他内容的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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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知识点】可撤销法律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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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知识点】代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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